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度高等学校 

科研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 
教科技厅函[2020]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为了确保常态化疫情防控中高校科研实验室运行安全，

保障广大师生人身安全和校园稳定，按照教育部关于切实维

护高等学校安全稳定的统一部署，现将 2020 年高等学校科

研实验室安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在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高校科研教学秩序逐步

恢复的情况下，深刻认识本年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特殊性和

校园安全稳定对巩固疫情防控成果的重要性。按照安全生产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实验室安

全管理，强化实验室安全管理的日常组织，严格落实安全隐

患排查和自查自纠工作，确保安全隐患和问题的整改及时、

到位。 

二、工作范围 

本次工作范围包括高等学校的科研实验室和相关场所，

重点检查涉及危化品及生物安全的相关场所。近三年发生过



安全事款、前期排查中发现过重大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

未达到要求的高等学校将被列为重点抽查对象。 

三、工作方式 

1.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按照教育部工作安排，组织自查

自纠并报送相关情况，接受现场抽查，提交整改报告，由教

育部进行审核。 

2.地方和其他部门所属高等学校的主管部门参照教育

部工作安排，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组织自查自纠和现

场抽查工作，形成工作总结报告，审核后将相关情况报送教

育部。 

四、工作安排 

本次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1.自查自纠(2020 年 6-7月) 

各高等学校按照要求进行部署，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和自

身实际，制定自查方案，对本校科研实验室及相关场所进行

全面安全自查，建立自查台账，逐条整改落实，并将自查自

纠报告(包括自查方案、风险台账和整改情况)报送上级主管

单位。 

2.现场抽查(2020 年 8-9月) 

现场抽查具体时间将提前 3个工作日通知被检查高等学

校，检查时间为 1 天。具体抽查的实验室名单由检查组现场

决定，学校应配合检查工作，及时准确提供所需资料。学校



根据现场检查出具的书面整改意见，逐条整改落实，形成现

场检查整改报告，按时报送主管单位。 

3.工作总结(2020 年 10-11 月) 

主管单位对高校上报的自查自纠报告和现场检查整改

报告进行审核，对于自查自纠工作不力、整改不及时或不到

位的单位和人，由主管单位向纪检监察部门提出问责建议，

进行追责。对于存在严重失职渎职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各阶段具体工作安排将另行通知，请各地各高校认真抓

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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